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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运营情况

2019年10月，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比

上升9.28%，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分别同比上升9.44%、10.62%，地区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

降11.96%；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7.91%，其中国内、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分别同比上升

8.19%、9.85%，地区航线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22.74%，主要是受香港局势影响，旅客需求减少，以及公司调减

香港航线运力所致；客座率为80.82%，同比下降1.02百分点，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客座率分别同比下降

0.97、0.54和9.87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本公司货运业务仅为随客机运行的腹舱载货，且该业务已交由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承包

经营。 2019年10月货邮载运量同比上升10.08%。

2019年10月，冬春航班换季，公司结合实际进行动态化调整，新开和田-西安-合肥、北京-巴中-昆明和

上海-保山-昆明等国内航线；加密浦东-雅加达、西安-海口和昆明-保山等枢纽航线；新增郑州-普吉、昆明

-大阪和南昌-静冈等国际航线。

二、飞机机队

截至2019年10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710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262架，融资租赁飞机252架，经营租赁飞

机196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机 型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39 48 5 92

1 B777系列 10 10 0 20

2 B787系列 3 7 0 10

3 A350系列 1 5 0 6

4 A330系列 25 26 5 56

窄体客机 223 204 191 618

5 A320系列 136 116 68 320

6 B737系列 87 88 123 298

合 计 262 252 196 710

注：飞机机队中不包括本公司自有和托管的15架公务机。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19年10

月完

成数

2018年10月实

际完

成数

同比增长

2019年10

月累计完成数

2018年10

月累计实

际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

（ASK）（百万）

23,098.47 21,137.58 9.28% 224,813.62 203,079.20 10.70%

－国内航线 14,625.85 13364.10 9.44% 143,009.40 127,317.23 12.33%

－国际航线 7,978.96 7212.74 10.62% 76,247.35 70,440.89 8.24%

－地区航线 493.66 560.74 -11.96% 5,556.87 5,321.09 4.43%

客运人公里

（RPK）（百万）

18,667.30 17,298.66 7.91% 185,230.12 168,132.18 10.17%

－国内航线 12,236.41 11,310.22 8.19% 119,418.66 107,406.89 11.18%

－国际航线 6,081.35 5,536.05 9.85% 61,405.05 56,315.41 9.04%

－地区航线 349.53 452.39 -22.74% 4,406.41 4,409.88 -0.08%

载运旅客人次（千） 11,039.84 10,585.42 4.29% 108,959.95 101,204.32 7.66%

－国内航线 9,365.09 8,949.61 4.64% 91,053.42 84,520.12 7.73%

－国际航线 1,421.67 1,304.97 8.94% 14,674.21 13,466.52 8.97%

－地区航线 253.09 330.84 -23.50% 3,232.32 3,217.68 0.45%

客座率 (%) 80.82 81.84 -1.02pts 82.39 82.79 -0.40pts

－国内航线 83.66 84.63 -0.97pts 83.50 84.36 -0.86pts

－国际航线 76.22 76.75 -0.54pts 80.53 79.95 0.59pts

－地区航线 70.80 80.68 -9.87pts 79.30 82.88 -3.58pts

货运数据

可 用 货 邮 吨 公 里

（AFTK）（百万）

801.11 687.16 16.58% 7,534.58 6,534.49 15.30%

－国内航线 285.89 240.06 19.09% 2,649.39 2,243.04 18.12%

－国际航线 502.84 429.14 17.17% 4,717.97 4,129.26 14.26%

－地区航线 12.38 17.95 -31.04% 167.21 162.20 3.09%

货 邮 载 运 吨 公 里

（RFTK）（百万）

284.63 234.98 21.13% 2,380.09 2,130.72 11.70%

－国内航线 83.44 76.06 9.70% 766.80 716.32 7.05%

－国际航线 198.99 155.41 28.04% 1,588.58 1,384.57 14.73%

－地区航线 2.21 3.51 -37.09% 24.71 29.83 -17.19%

货邮载运量

（公斤）

（百万）

89.03 80.88 10.08% 786.44 745.97 5.43%

－国内航线 58.96 55.58 6.07% 541.98 521.33 3.96%

－国际航线 28.19 22.26 26.65% 223.55 199.02 12.33%

－地区航线 1.89 3.04 -37.81% 20.91 25.62 -18.37%

货邮载运率 (%) 35.53 34.20 1.33pts 31.59 32.61 -1.02pts

－国内航线 29.18 31.68 -2.50pts 28.94 31.94 -2.99pts

－国际航线 39.57 36.22 3.36pts 33.67 33.53 0.14pts

－地区航线 17.85 19.57 -1.72pts 14.77 18.39 -3.62pts

综合数据

可用吨公里（ATK）

（百万）

2,879.97 2,589.54 11.22% 27,767.80 24,811.62 11.91%

－国内航线 1,602.21 1,442.83 11.05% 15,520.24 13,701.59 13.27%

－国际航线 1,220.95 1,078.29 13.23% 11,580.23 10,468.94 10.62%

－地区航线 56.81 68.42 -16.97% 667.33 641.10 4.09%

收入吨公里（RTK）

（百万）

1,940.63 1,769.81 9.65% 18,670.99 16,930.51 10.28%

－国内航线 1,168.47 1,079.01 8.29% 11,279.07 10,180.47 10.79%

－国际航线 738.90 647.25 14.16% 6,979.71 6,332.76 10.22%

－地区航线 33.26 43.55 -23.64% 412.21 417.29 -1.22%

综合载运率 (%) 67.38 68.34 -0.96pts 67.24 68.24 -1.00pts

－国内航线 72.93 74.78 -1.86pts 72.67 74.30 -1.63pts

－国际航线 60.52 60.03 0.49pts 60.27 60.49 -0.22pts

－地区航线 58.54 63.66 -5.11pts 61.77 65.09 -3.32pts

注：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数据，表中不含货航数据。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的可

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

运营数据的权利。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

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

hk）和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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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的

新加坡元债券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香港全资子公司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人” ）

于2017年11月16日发行的有担保新加坡元债券，将于2019年11月18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

11月16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加坡元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规模：5亿新加坡元；

2、发行期限：3年；

3、单位面值：25万新加坡元；

4、年利率：2.80%；

5、担保机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发行人妥为支付根据债

券表明应付的所有款项；

6、起息日：2017年11月16日；

7、兑付日：2020年11月16日。

二、新加坡元债券本次付息情况

1、计息期限: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11月16日;

2、债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5日;

3、付息日:2019年11月18日。

三、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付息每手有担保债券 (单位面值均为25万新加坡元)，派发利息为3500新加坡元 (不含税)。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11月15日在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登记在

册的新加坡元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购买新加坡元债券并持有至债券登记日的投资者， 利息款通过支付代理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设立的

托管账户划付给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再由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

讯银行（Clearstream）将利息款划付至登记在册的投资者资金帐户。

六、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捷利中心22楼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廖毅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76219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2、担保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联系人：曹俊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873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2、联席牵头经办人：

（1）星展银行有限公司（DBS� BANK� LTD.）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Level� 42�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 ，Singapore�

018982

（2）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联系地址：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 Tower� 18� Marina� Boulevard� Level� 20，Singapore�

018981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9� Raffles� Place,� #33-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4）浦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SPDB�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MITED� ）

联系地址：Suites� 3207-3212,�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Hong� Kong

（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MBFC� Tower� 3,� #34-01，Singapore� 018982

（6）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MBC�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

联系地址：Units� 6601A� ＆ 6607-8, � Level� 66, � ICC�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 Hong�

Kong

（7）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Li� Po� Chun� Chambers� 18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6� Raffles� Quay� #23-01，Singapore� 048580

（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12th� Floor,� New� Wing,� Bank� of� China� Building� 4� Battery� Road

Singapore� 049908

（10）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ABCI� Capital� Limited）

联系地址：11F, �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Tower� 5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 Hong�

Kong

（1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7� Temasek� Boulevard� #30-01/02/03� Suntec� Tower� 1，Singapore� 038987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 Ltd. � Hong� Kong�

Branch）

联系地址：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13） 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21� Collyer� Quay� #10-01� HSBC� Building，Singapore� 049320

（14）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Three� Exchange� Square8�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3、委托支付代理人、注册代理人、转账代理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Deutsche� Bank� AG,� Hong�

Kong� Branch）

地址：52/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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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

提下，使用不超过1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购买短期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等固定收益类产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25,000万元进

行现金管理，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以上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18-034号）、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19-048号）。现将公司实施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资金来

源

收益起算日 产品到期日 投资期限 认购金额（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中国银行中

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

期开放

【CNYAQK

F】

保本型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年6月19日

2020年6月

17日

364天 20,000,000 3.35%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保本型

自有资

金

自有资

金

2019年9月20日

2020年3月

20日

182天 10,000,000

3.60%-3.

70%

2019年5月10日

2019年10月

11日

154天 20,000,000 3.80%

2019年9月12日

2020年3月

13日

183天 10,000,000

3.60%-3.

70%

2019年9月27日

2020年3月

27日

182天 10,000,000

3.60%-3.

70%

2019年10月14日

2020年3月

16日

154天 20,000,000

3.58%-3.

68%

2019年10月14日

2020年4月

13日

182天 30,000,000

3.58%-3.

68%

注：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2、预期年化收益率为扣除现金管理产品费用后可获得的年化收益率。

二、买上述现金管理产品的风险分析

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有投资风险，只保障理财本金和理财说明书及《产品证实书》明确承诺的收益

率，投资者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1）市场风险：受各种市场因素、宏观政策因素等的影响，上述理财产品所投资的未到期资产的市

场价值可能下跌，可能会导致上述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2）流动性风险：上述理财产品不提供开放日之外的赎回机制，投资者在理财期限内没有提前终止

权。

（3）信用风险：中国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上述理财产品的本金及

理财收益产生影响。

（4）提前终止风险：上述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中国银行有权单方面主动决定提前终止上述理财产

品，可能会导致上述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5）政策风险：上述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

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上述理财产品的正常运行。

（6）信息传递风险：上述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者应根据上述理财产品说明书所载明的信息披露

方式及时查询上述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因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非中国银行原因的通讯故障、系

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未及时获知信息而错过资金使用和

再投资机会等）全部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相关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8）利率风险：由于市场的波动性，投资理财产品将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间，若人

民银行提高存款利率，客户将失去将资金配置于存款时收益提高的机会，或因物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

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9）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

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

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理财产品遭受损失。 对于由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

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因不可抗力及/或

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前解除产品协议，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或意

外事件后剩余的投资者理财产品资金划付至投资者清算账户。

三、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的回收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所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其投资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产品及相关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进行上述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行。通过进行现金管

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资产回报率，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110,000,000元，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140,000,0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购买日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利率 期限 资金来源

中国银行汕头

鮀浦支行

2018.12.18 4000 2018.12.18 2019.12.24 3.40% 371天 募集资金

中国银行汕头

鮀浦支行

2019.3.6 2000 2019.3.6 2020.3.4 3.40% 364天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汕头

鮀浦支行

2019.4.2 5000 2019.4.2 2020.3.31 3.40% 364天 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长银

支行

2019.4.16 4000 2019.4.16 活期 3.5%-3.7% --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汕头

鮀浦支行

2019.6.19 2000 2019.6.19 2020.6.17 3.35% 364天 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同安

支行

2019.9.11 1000 2019.9.12 2020.3.13 3.6-3.7% 183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长银

支行

2019.9.18 1000 2019.9.20 2020.3.20 3.6-3.7% 182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同安

支行

2019.9.23 1000 2019.9.27 2020.3.27 3.6-3.7% 182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同安

支行

2019.10.11 2000 2019.10.14 2020.3.16 3.58-3.68% 154天 自有资金

交通银行同安

支行

2019.10.12 3000 2019.10.14 2020.4.13 3.58-3.68% 182天 自有资金

合计 25000 ———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

2019-054

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期收回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

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按照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相应额度

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购买短期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理财产品。现将公司购买的已到期现金管理产品

及收益情况公告如下：

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资金来

源

收益起算日 产品到期日

投 资 期

限

认购金额（元） 收益金额（元）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中银保

本 理

财—人

民币按

期开放

理财产

品

保本型

闲置募

集资金

2018 年 12 月

19日

2019年 6月

19日

182天 10,000,000 157,068.49 3.15%

2019年 4月 2

日

2019年 9月

30日

181天 30,000,000 476,054.79 3.20%

自有资

金

2019年5月10

日

2019年 6月

14日

35天 20,000,000 54,657.53 2.85%

交通银

行蕴通

财富结

构性存

款

期限结

构型

闲置募

集资金

2019年4月19

日

2019年 8月

23日

126天 5,000,000 64,726.03 3.75%

自有资

金

2019年4月19

日

2019年 9月

20日

154天 10,000,000 160,328.77 3.80%

2019年5月10

日

2019年10月

11日

154天 20,000,000 320,657.53 3.80%

合计 95,000,000 1,233,493.14 ———

目前公司购买的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 购买上述现金管理产品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5月15日、2019年11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2018-069号、2019-030号、2019-053号）。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本金95,000,000元及收益1,233,493.14元已收回至本公

司账户。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

2019-060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已全部卖出所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5日收到《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交易说明》，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徽酒增持1

号” ）已全部卖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金徽酒增持1号基本情况

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9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除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外）的部分员工委托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通过

金徽酒增持1号在二级市场累计买入公司股份5,132,0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买入金额81,176,

877.22元，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 详见公司于2018

年4月26日、2018年9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部分员工通

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7）、《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部分员工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51）。

2019年5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总股本由364,000,000股增加至390,199,998股，金

徽酒增持1号持有的公司股份占总股本比例由1.41%稀释至1.32%，持股数量不变。

二、金徽酒增持1号股份卖出情况

2019年11月11日， 金徽酒增持1号通过大宗交易卖出公司股份2,7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金徽酒增持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股份变动及后续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9）。

2019年11月13日、14日，金徽酒增持1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公司股份2,432,01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63%。

截至本公告日， 金徽酒增持1号已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全部卖出所持公司股份， 累计卖出5,

132,014股。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股份来源 平均价格（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金徽酒增持1号 大宗交易 二级市场 17.10 2,700,000 0.69%

金徽酒增持1号 集中竞价 二级市场 17.51 2,432,014 0.63%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金徽酒增持1号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长城证券将启动清算流程，终止该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905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

2019-034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11月25日届

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拟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

立董事3名。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提名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提名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1、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1月20日17:00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2、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

合资格的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合格董事候选人召开会议，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

整，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做出相关声明。

5、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

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或参加最近一次独

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书）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其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6、在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就任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并且需具有

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被提名为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国家公务员；

7、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8、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9、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10、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11、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

12、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 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

事的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除具备上述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1、应当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有关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相关规定：

（1）《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3）《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4）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5）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如适用）；

（6）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

（7）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8）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规定。

2、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相关业务规

则

3、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4、被提名前，应当取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证书；

5、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

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2）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

6、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年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

董事候选人；

7、《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8、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1）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5）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6）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7）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8）最近十二个月内，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存在其他影响其独立性情形的人

员；

（9）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10）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11）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上述第（4）项、第（5）项及第（6）项中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不包括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4条规定，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的附属企业。

9、独立董事候选人应无下列不良记录：

（1）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

（1） 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

（3）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10、独立董事提名人在提名候选人时，除遵守上述规定外，还应当重点关注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存

在下列情形：

（1）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董事

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

（2）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

符的；

（3）同时在超过五家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4）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

（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

（6）可能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职的其他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其提名人应当说明具体情形、仍提名该候选人的理由、是否

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及应对措施。

六、关于提名人应提供文件的说明

（一）提名董事候选人，提名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提名人签署确认的董事候选人提名书原件（提名书样本见附件）；

2、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3、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提名人

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以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被提名董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以及保

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6、若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若为自然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若为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证券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本公告披露之日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证明材料。

（二）提名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方式：

1、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提名人必须在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2019年11月20日17:00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

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斌彪彭丽娜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87548898

联系传真：020-85262132

联系邮箱：ir@jycinema.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8号之一402房之一

邮编：510632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附件：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信息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股）

若存在股东共同推荐的情形，则请将股东的详细持股情况附后。

提名的候选人类别 □董事 □独立董事（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被提名人信

息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传真

是否符合公司公告所载任职条件：□是 □否（请在方框前打“√” ）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可另附纸张填写）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联系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可另附纸张填写）

提名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905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

2019-035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11月25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现将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换届选举程序、监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

股东代表监事2名。 第四届监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一股

份拥有与拟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1、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1月20日17:00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2、在上述推荐时间期满后，公司将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监事候选

人，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3、 公司监事会将根据选定的合格监事候选人召开监事会， 确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

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

整，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5、在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就任前，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并且需具有与担任监事相

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被提名为

公司监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国家公务员；

7、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8、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9、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10、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11、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

12、在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

13、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或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提名人应提供文件的说明

（一）提名监事候选人，提名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提名人签署确认的监事候选人提名书原件（提名书样本见附件）；

2、被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被提名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被提名监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并保

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6、若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若为自然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若为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已年检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本公告披露之日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证明材料。

（二）提名人向公司监事会提名监事候选人的方式：

1、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提名人必须在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2019年11月20日17:00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

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斌彪彭丽娜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87548898

联系传真：020-85262132

联系邮箱：ir@jycinema.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8号之一402房之一

邮编：510632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附件：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信息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股）

若存在股东共同推荐的情形，则请将股东的详细持股情况附后。

被提名人信

息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传真

是否符合公司公告所载任职条件：□是 □否（请在方框前打“√” ）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可另附纸张填写）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联系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可另附纸张填写）

推荐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300520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

2019-106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大国创” ）于近日接到股东孙路先生关于其

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孙路 否

2,200,

000

10.90 0.92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19年

11月14

日

2022年

11月3日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

2,200,

000

10.90 0.92 — — — — — —

公司2018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孙路上述质押的股份系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取得，负有业绩

补偿义务。 孙路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签订的股票质押协议中包含了如下

内容：

1、华安证券已明确知悉孙路用于质押的股票对科大国创存在的潜在业绩补偿义务。

2、在业绩补偿义务触发时，孙路首先使用其未办理质押的公司股票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若

孙路未办理质押的股票数量不足以补偿公司的，就不足部分，应在孙路一次性提前向华安证券偿还全

部借款后，将相应数量的股票解除质押并用于业绩补偿。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路持有公司股份20,184,8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4%；孙路的一致行动人

合肥贵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贵博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6,110,70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55%。 孙路及其一致行动人贵博投资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孙路

20,184,

861

8.44

4,500,

000

6,700,000 33.19 2.80 6,700,000 100.00

13,484,

861

100.00

贵博

投资

6,110,

708

2.55 0 0 0.00 0.00 0 0.00

6,110,

708

100.00

合计

26,295,

569

10.99

4,500,

000

6,700,000 25.48 2.80 6,700,000 100.00

19,595,

569

10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路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之内。 若孙路触发股份补偿义务，其将按照业绩承诺相关要求、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协议相关约定进

行补偿，公司将督促上述业绩承诺人履行相关义务并按规定予以披露。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与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协议》；

3、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大国创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31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兴投资” ）的通知，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19年5月14日， 南兴投资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1,000,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交易日为2020年5月14日，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

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7）。

2019年6月18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以2019年6月10日公司总股本131,349,85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1187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1187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97,040,366股。 因此，上述南兴投资质

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调整为16,501,306股。

2019年8月14日， 南兴投资已将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中的的1,800,000股

提前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详见公

司于2019年8月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101）。

2019年11月14日，南兴投资已将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中的的2,100,000股

提前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南兴投资 是

2,100,

000

2.83% 1.07%

2019年5月

14日

2019年11

月14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 计 ———

2,100,

000

2.83% 1.07%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南兴

投资

74,086,662 37.60%

40,702,

493

54.94% 20.66% 0 0.00% 0 0.00%

詹任宁 9,466,649 4.80% 7,962,104 84.11% 4.04% 5,595,442 70.28%

1,504,

545

100.00%

林旺荣 9,466,649 4.80% 9,450,748 99.83% 4.80% 9,450,748 100.00% 15,901 100.00%

林旺南 6,280,847 3.19% 6,280,847 100.00% 3.19% 0 0.00% 0 0.00%

詹谏醒 4,115,876 2.09% 0 0.00% 0.00% 0 0.00%

3,086,

907

75.00%

合计 103,416,683 52.48%

64,396,

192

62.27% 32.69%

15,046,

190

23.37%

4,607,

353

11.81%

三、其他说明

南兴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部分购回交易委托书；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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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

日15：00�至2019年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洪涛先生主持。

6、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272,734,359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1.3978％。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数股272,

727,45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39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进行认证，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陈敏怡和陈姜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72,728,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797％；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3.208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411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陈敏怡和陈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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